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监管工作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458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已收悉。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太和

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或“公司”）的保荐机构，现对

涉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回复，请予以审核。 

 

问题 6：公告显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部运营中心及

信息化建设项目”预计投资金额 22,777万元，本期仅使用 13,324万元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未发生新的投资支出。请公司说明上述募投项目预计建设完成时

间、实际投资进展、投资进度是否符合预期、置换前期投入后未增加投资的原因，

以及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变更、延期的风险。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回复】 

一、总部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预计建设完成时间、实际投资进展、投

资进度情况 

公司总部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计划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2,777.00 万

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房产购置及装修 13,324.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5,070.00 

3 研发费用 1,144.00 



 

 

序号 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4 基本预备费 3,239.00 

合计 22,777.00 

该项目计划建设期 2 年，分三个部分进行，分别为：总部中心建设、信息化

系统完善和研发能力提升。 

公司于 2019 年起使用自有资金预先投入总部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支付了购房相关款项，于 2021 年 4 月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金额 13,324.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处于总部中心建设阶段，已完成房产购

置尚待进行装修。 

该项目实施地点位于上海市，目前受到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导致该项目无法

开展现场装修、设备购置等后续工作。公司预计该项目将于 2022 年 10 月完成总

部中心建设，于 2023 年 6 月完成信息化系统完善，并于 2023 年 9 月全部完成。 

二、总部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置换前期投入后未增加投资的原因 

2021 年公司总部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置换前期投入后未增加募集资

金投入，主要是由于实施该项目所购置的房产于 2021 年 12 月交房，故 2021 年

尚未进行后续投入。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与上海博万兰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万兰韵”）

签署了《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拟购买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 899 弄 5 号

1201 室、1301 室建筑面积共计约为 3,542.7 平方米的房屋，用于总部运营中心及

信息化建设项目。该房屋实际完工、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后，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

交付。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金额 13,324.00

万元，全部为房产购置款。由于实施该项目所购置的房屋于 2021 年 12 月交房，

故 2021 年尚未开展后续的装修、设备购置等工作。 

三、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变更、延期的风险 

该项目计划建设期 2 年，原计划于 2022 年上半年完成装修工作，2023 年 9

月底前完成全部投入。然而，公司经营所在地及该项目实施地为上海市，于 2022



 

 

年 3 月爆发疫情，并持续实施封控管理，目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导致

该项目尚无法开展现场装修、设备购置等后续工作。根据目前的防疫政策及复工

情况，公司预计该项目将于 2022 年 10 月完成总部中心建设，于 2023 年 6 月完

成信息化系统完善，并于 2023 年 9 月全部完成。 

由于 2022 年国内新冠疫情，该项目在 2022 年上半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

响，随着疫情的缓解和上海地区的解封，公司仍然计划在 2023 年 9 月完成项目，

不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项目延期的风险。但如果未来新冠疫情继续恶化，上

海地区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则公司募投项目存在延期的风险。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结论】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取得并查阅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及明细账； 

3、查阅《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4、查阅相关商品房预售合同和支付房屋购置款对应的银行水单； 

5、访谈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了解 2021 年总部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

项目募投项目置换前期投入后未增加投资的原因、该项目截至目前的建设进展情

况以及预计建设完成时间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按募投项目实际投入情况披露募投项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建设进展情况； 

2、截至回复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风险，但存在募投项目受疫

情影响而延期的风险。保荐机构将继续督促发行人尽快实施募投项目。 



 

 

（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年报监管工作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郭  鑫                      温  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